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教職員宿舍借住契約
立教職員宿舍借住契約                                    

雙方議定條件如下：

一、宿舍所在地：來義高中教師宿舍第    樓    室。(地址: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147號)
二、借住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翌 (   ) 年7月31日止。(最長以1年為限) 
三、乙方應負擔共同基金單人房(雙人房)費、清潔費、水電費、有線電視費、網路費及其他 
    個人費用、公證費及保證金等。
    □共同基金單人房費_____2000______元整。(每月收取)
    □共同基金雙人房費_____4000______元整。(每月收取)
    □清潔費_____200______元整。(每月收取)
    □自行負擔費用：(水電費、有線電視費、網路費。)   

    □公證費。
    □保證金5,000元整。
四、乙方應遵守宿舍公約，不遵守宿舍公約經勸導無效者，甲方得視其情節輕重為適當之處理。
五、乙方應實際居住，不得將宿舍全部或一部出租、轉借、調換、轉讓、增建、改建、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或占用他戶宿舍，違反者，應即終止借住契約，立即遷出，將借住宿舍交還甲方。

六、借住宿舍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甲方得終止借住契約，乙方應配合搬遷，將借用宿舍交還甲方：
（1） 因宿舍安全及公共設施維護或因應各機關發展需要。
（2） 用途變更、用途廢止、管理機關變更等。
（3） 其他無法繼續為宿舍使用或有特別考量，管理學校需收回時。
七、宿舍內設備及家俱，乙方不得要求添置，但得按甲方供應設備及家俱種類、數量向甲
    方辦理借用手續 。乙方搬離宿舍時，應主動通知甲方並將所借宿舍、設備及家俱點交
    返還，始得領回保證金。借用設備如有短缺或故意毀損且尚未賠償者，甲方得逕由保證
    金扣除，若仍有不足，應令其賠償之。
八、乙方對宿舍設備及公有家俱，應負良善管理人之責任。宿舍及設備情形，甲方應會同自
    治管理委員會訂定檢查項目，每年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並應作成紀錄。公共設施有
    修繕之必要者，乙方得報請甲方修繕。乙方如有特殊需求，經甲方同意後始得自費
    修繕。
九、乙方對借住之宿舍及其設備家俱等應負善良管理之責，否則對所生損害，應予賠償。
十、本契約之簽訂應經公證，作成公證書後始得遷入居住。

十一、乙方應遵守本契約之約定及甲方所訂定之教師宿舍管理相關補充規定，如有
     違反規定者，甲方得終止借住契約並限期搬離。乙方於借住期間所生損害亦應
     負賠償之責。

十二、乙方於借住期間屆滿未續訂借住契約或甲方單方終止契約時，應即返還宿舍，
      無須再通知借住人，逾期不交還借住之宿舍時，應逕受強制執行。

十三、其他特約事項：乙方遷出後留置於借住宿舍之物品3日內仍未搬離者，視為廢棄物，處理費用應由乙方支付。

十四、本契約一式3份，經公證後甲乙雙方各執1份，1份由公證單位存案。

甲方：
乙方：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管理學校：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借住人姓名：








